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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批港澳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首审内地劳动争议案，促成双方调解结案

●我省将组建大湾区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探索粤港澳三地劳动领域深度合作

港澳籍仲裁员架起湾区“连心桥”

■全媒体记者 许接英 通讯员 刘翠翠

10月28日，由香港籍仲裁员首次参审的内地劳动争议案件在

广州南沙顺利调解结案。这是今年9月18日全国首批港澳籍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员获聘后，依法履职审理结案的首宗案件。标志着经

过近一年的探索，南沙在全国试点聘任港澳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

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有关专家认为，此举将推动粤港澳在劳动

仲裁领域的深度合作，为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搭建桥梁。

10 月 16 日，广州南沙区（自贸区南

沙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

简称“南沙区仲裁委”）第一仲裁庭开庭

审理了一起港资企业与香港劳动者之间

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此次仲裁案件组

成合议庭审理，香港人黄江天作为南沙

区（自贸区）仲裁委聘任的全国首批港澳

籍仲裁员，是合议庭成员之一。该案由

区人大、政协、统战、仲裁委等现场参与

庭审监督。10月28日，在法定审限内经

过调解结案。

这是一起发生在港资企业与香港劳

动者之间的劳动争议案件。黄江天是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香港基本法研究中

心执行董事，既熟悉香港法律，也熟悉内

地法律，在庭审和调解过程中多次释明两

地法律差异、举证风险等，对当事人有所

触动。当事人在知道南沙实施裁决书上

网公开，而调解书不公开的规定后，决定

调解。最终双方达成调解，握手言和。

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深入推进，在内地创业、就业的港澳人士

日益增多，三地劳动用工融合和人才交

流成为新常态。

据统计，2018年，湾区内地九市仲裁

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中，涉港澳台及外

资企业的有 2.83 万件，占立案总数的

9.74%，同比上升 4.21%。涉港澳籍劳动

者的劳动争议案件逐年上升。

省人社厅调解仲裁管理处副处长黄

晓表示，粤港澳三地在劳动基准、劳动合

同规管、争议处理规则等方面均存在较

大差异。劳动仲裁中涉及的有关法律适

用、管辖划分、调查取证、跨境送达、文书

互认、生效裁决文书执行等问题日渐显

现。

这些问题，在南沙特别突出。据了

解，2018年南沙的港澳企业总量同比增

加113%，伴随而来的是涉港澳案件发生

劳动争议后送达难，跨地区调查难、信用

互通共享难、沟通调处难等系列问题。

“聘任港澳籍仲裁员将有效弥合内

地与港澳在劳动争议处理上的差异，也

让港澳同胞真正成为国家司法公正的受

益者和监督者，有利于逐步解决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进程中亟待解决的劳动争议

调处不足的问题。”黄晓说。

2019 年 9 月 18 日，黄江天等 7 名港

澳籍人士获聘全国首批港澳籍仲裁员，

担任南沙区仲裁委兼职仲裁员。首批港

澳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中香港籍5名、

澳门籍2名，其中一半以上具有法学专业

背景、律师学历背景。

据了解，南沙首批港澳籍仲裁员“出

炉”的过程非常严格，要经过组织推荐、

资格审查、社会公示、培训、考证，才能被

正式聘任。黄江天说：“要培训、上堂、经

过几轮面试、考试，才能拿到聘任证书。”

广州市南沙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院长李肖芬介绍，南沙对人员选聘相当

慎重，遴选出的人士不仅对法律、人力资

源相当熟悉，爱国爱港爱澳，而且热衷于

法律公益事业。她举例，黄江天是香港

律师会大中华法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

基本法研究中心执行董事，是香港法律

界的权威；麦家荣是获得广东省司法厅

批准的首批粤港人员律师行的港方律

师；陈丽芳是全国首位港澳籍人民陪审

员……

南沙仲裁委对港澳籍仲裁员按照兼

职仲裁员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实行年度

考核机制。港澳籍仲裁员任职期间要按

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仲裁员职责，参加仲

裁业务知识和实务技能培训。

如今，这批港澳籍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员开始正式参与涉港澳劳动争议案审

理，护航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化建设。

与国际其他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

区存在两种社会制度三种法律体系，规

则对接是难点。南沙在全国率先探索聘

任港澳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无疑将

为港澳居民直接参与大湾区建设发展带

来更多便利。

港资企业六福珠宝有限公司人力资

源部高级经理郑女士表示，由港澳籍仲

裁员参与审理涉港澳企业的劳动争议，

能够搭建起更有效的沟通桥梁，帮助港

澳企业更好融入内地发展。

“除了利于来粤投资的港澳企业和

来粤创业就业的港澳居民，及时了解、准

确理解和适用内地劳动法律，减少用工

风险和合规风险外，此举还利于加强内

地与港澳劳动用工纠纷处理的交流与协

作，提高争议处理效率，进而形成三地共

建共治共享的劳动争议社会治理格局。”

黄晓说。

记者了解到，为更好促进三地劳动

用工融合和人才交流，共建粤港澳大湾

区和谐劳动关系和营商环境，目前省人

社厅除了在南沙开展聘任港澳藉仲裁员

试点外，还准备联合港澳组建粤港澳大

湾区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在珠海等

毗邻港澳区域设立劳动争议速调快裁服

务点，为来粤投资的港澳企业和来粤创

业就业的港澳人士提供法律咨询、办事

指引、纠纷调处等专业服务。

“经与港澳多次沟通协调，现已达

成基本共识。”黄晓表示，下一步将共同

研究确定联合调解中心建设的具体方

案和细节。未来，将逐步探索建立完善

粤港澳大湾区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解决劳动用工纠纷调处中涉及的相关

问题。

将组建大湾区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共识

广州市南沙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

长李肖芬：“聘用港澳籍仲裁员，大家可能有

一个误区，认为我们使用的是香港和澳门的

法律，其实我们使用的是内地的法律法规。

因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规定的申请仲裁条件的，广大港澳企

业和劳动者都可以申请仲裁，比如工资争

议、福利待遇、劳动关系争议都适用。另外，

南沙在全国是第一个将调解和仲裁全流程

网上办理的地区，大家可以足不出户在网上

申请办理。”

“聘请港澳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毫

无疑问，乃创举。”省律协劳动法律专业委员

会主任、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郭蕾说。

郭蕾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不仅

是经济协调发展的融合，更是人才的融合。

港澳企业及港澳人士已成为湾区建设的力

量。国务院于2018年7月28日印发《关于取

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正式取消台

港澳人员在内地（大陆）就业许可。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18年8月23日废止了

《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

明确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大陆）就业不再需

要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这些都有助

于未来更多的港澳人士参与大湾区建设。”

“但另一方面，由于地域文化、价值观及

理念等不同，必然会产生纠纷。”郭蕾认为，

南沙自贸区引入既熟悉香港法律，又熟悉内

地法律的港澳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参与

涉港澳企业或港澳籍员工的劳动纠纷的处

理，将提高调解结案率，有利于促进大湾区

用工的融合。

郭蕾：
将促进大湾区劳动用工融合

观点

首批港澳籍仲裁员精英荟萃 一半以上具有法学背景选聘

涉港澳籍劳动争议案件逐年上升缘由

香港籍仲裁员首次参审内地劳动争议案聚焦

哪些情况下可申请劳动仲裁？

知多D

▲10 月 16 日，港籍仲裁员黄江天（左

一）首次参审内地劳动争议案件

刘翠翠/摄


